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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海雅仕”）控股股东

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仕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望平

先生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与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贸”）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湖北国贸受让雅仕集团持有的 41,280,000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00%，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7.64 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

币 728,179,200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雅仕集团变更为湖北国

贸，实际控制人由孙望平先生变更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9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49）。 

2023 年 9 月 2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雅仕集团）》《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湖北国贸）》及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3 年 12 月 13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省政

府国资委关于同意湖北文旅集团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事项的批复》（鄂国资产权

〔2023〕66 号），原则同意湖北文旅收购上海雅仕 26%股权，取得上海雅仕实际

控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获得湖北省国资委批复暨控

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 

2023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控股股东雅仕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望平先生与

湖北国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调整《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期



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

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2024 年 1 月 3 日公司收到湖北国贸转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

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2 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湖北国贸收购上海雅仕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本次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 

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雅仕集团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望平先生

于 2024 年 1 月 9 日与湖北国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受让方）：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孙望平 

以上“甲方”、“乙方”“丙方”单独一方称“一方”或“任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 

协议各方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签署了《湖北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雅

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望平关于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签署了《湖北国际贸

易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望平关于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为顺利推进本次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就调整本次股份转让事宜达成本

补充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及付款条件 

1.1 根据本次交易的具体进展情况，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调整《股份转让协议》

第 12.1 条约定的生效条件为： 



1.1.1 甲方完成了对乙方、丙方、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各项尽

职调查工作，并取得令甲方满意的结果； 

1.1.2 《股份转让协议》所涉各方就本次交易事项各自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

序并获得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一切必要授权； 

1.1.3 甲方就本次交易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1.1.4 就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的审查。 

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上述生效条件均已达成且《股份转让协议》已生

效。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各方将继续积极配合并推进《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

款和交易事项，促成本次交易顺利交割。 

1.2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调整《股份转让协议》第 3.2.1.1 条约定的第一期转让

价款付款安排为：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0,000,000

元（大写：壹亿玖仟万元整），由甲方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

付至《股份转让协议》第 3.2.2 条中载明的银行账户： 

1.2.1 《股份转让协议》已生效； 

1.2.2 本次交易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审查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文件。 

 

三、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及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手续，上述事项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

关事项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 月 11 日 


